
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
姓名： 刘新杰  身份证号码：131127198502155240 自 2020年11月26日招收进入天津光华荣昌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部 部门， 综合部经理 岗位 ，现于 2021年03月31日双方正式终止劳动合同关系。公司已结清并支付完毕员工在本公司工作期间的所有劳动报酬和社保费用，员工郑重承诺保守和不泄漏我公司的技术和商业秘密。
特此证明！
 本人签字确认：                             （盖章）：
日 期：                                      日 期：  
